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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四题：香港企业面对的税务问题 

  

２０１１年４月６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四月六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林大辉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

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关于从事加工业务的本港企业在香港面对的税务问题，政府可否告知

本会： 
 

（一）鉴于高等法院案件ＨＣＡＬ４９／２００９的判决书显示，税务局

曾评定某企业须就一九九七－一九九八至二○○二－二○○三年度缴纳

税款约１４亿元，但该企业提出反对，税务局局长便要求它购买共值４亿

３，０００万元的储税券，该企业其后在年报披露以少于２亿元的款项与

税务局解决一九九七－一九九八至二○○八－二○○九年度的税务纠纷，

税务局局长根据甚么准则决定要求纳税人购买储税券的金额，以及有何机

制监管税务局局长行使发出「有条件缓缴税款令」的法定权力； 
 

（二）鉴于企业对评税结果提出反对或上诉后，根据《税务条例》（第１

１２章）的规定，如企业最终败诉，获缓缴的税款必须按「判定债项利息」

计算利息（现时年利率为８％），如胜诉，其所购买的储税券只能得回以

储税券息率计算的利息（现时年利率为０．０４３３％），当局有否评估，

两者息率存在大幅度差距的原因；储税券的低息率让政府即使败诉也只须

赔偿较少利息，会否使税务局局长因成本风险低而倾向随便要求企业购买

巨额储税券；以及当局将败诉个案涉及的税款利息订以「判定债项利息」

的较高息率计算，是否旨在以惩罚性的息率阻吓企业行使反对评税结果或

提出上诉的权利，当局有否评估该做法是否对企业造成不公平情况； 
 

（三）有否评估，税务局要求企业在税务争议未有定案之前须购买巨额的

储税券或提供银行承诺，会否严重打击企业的现金流和增加借贷利息支

出，令它们承受沉重的成本和心理负担，导致它们在税务争议中处于下风； 
 

（四）税务局现时采用的先评后核安排有何法律依据；是否有个案不适合

采用先评后核安排；如有，有甚么个案以及原因为何； 
 

 



（五）鉴于在现行的先评后核安排下，税务局不会即时知会企业其报税表

出错，其后才一次过追讨企业过去多年的税款，对其税负造成难以负担的

滚雪球效应，即使企业出错之处只是与税务局对税例持不同意见，当局有

否评估，对于具争议性的个案，例如《税务条例》第３９Ｅ条（第３９Ｅ

条）及以５０：５０比例分摊方法计算香港利得税（５０：５０）的个案，

可否不采用上述安排，改为由评税人员审查后才评税；如否，原因为何； 
 

（六）鉴于税务局现时对于涉及「来料加工」的个案特许给予境外机器的

折旧免税额，当局可否对于涉及「进料加工」的个案给予同样的特许；如

否，原因为何； 
 

（七）鉴于在英国Ｄａｖｉｅｓ ＆ Ａｎｏｒ， Ｒ ｖ ＨＭ Ｒｅ

ｖｅｎｕｅ ＆ Ｃｕｓｔｏｍｓ（２０１０）一案中，法官指出税务局

发出的指引具有法律效力，而香港税务局于一九九八年发出的第２１号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并没有指明５０：５０评税基准只适用于从

事「来料加工」但不适用于从事「进料加工」的企业，当局有否评估，税

务局对该等按照第２１号指引作出安排的本港企业施加惩处是否公平和

合理的做法；如有评估，详情为何；如没有评估，原因为何； 
 

（八）鉴于有工商业人士反映，有评税主任曾对该些就评税结果提出反对

或上诉的企业表示，若企业不遵照要求购买储税券及与税务局妥协，他们

便会将其个案转交税务局实地审核及调查科进行彻底审查，当局有否评

估，此做法是否恰当及会否令有关企业产生不安，影响其行使提出上诉或

反对评税结果的法律权利； 
 

（九）鉴于当局于二○一○年三月邀请税务联合联络小组（小组）检讨第

３９Ｅ条的实施情况，又于同年十一月宣布拒绝接受小组的所有相关建

议，当局会否评估小组的作用，以及考虑将小组解散； 
 

（十）鉴于当局以小组没有提出有效措施以堵塞可能出现的避税漏洞为理

由，拒绝接受其建议，当局本身有否就这议题进行研究；如有，可否将研

究的报告及资料公开；如否，原因为何；及 
 

（十一）鉴于法院认可的「目的为本」原则及《释义及通则条例》（第１

章）第１９条均要求在进行法例诠释时必须确定立法用意，以及终审法院

在《香港医务委员会对周兆硕》（２０００年）一案中指出「若要诠释以

确定某一法规的真正用意，便需参考所有有关的条文，并需将整条法规视

为有关法律背景及社会形势下的一个有其目的之整体，再将两者连贯起来

一并考虑方可」，税务局局长在ＣＩＲ ｖ Ｓａｗｈｎｅｙ（ＨＣＩＡ

１／２００６）一案中也持同一论调，当局有否评估，税务上诉委员会在

编号Ｄ６１／０８的个案的判词中指第３９Ｅ条的条文本身没有规定须

具有避税目的才能引用是否一个正确的裁决；如有评估，详情为何；如没

有评估，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至（三）及（八）我们在二○一一年三月九日回复林大辉议员的书

面质询中，已详细解释税务局局长就反对评税或上诉个案发出「有条件缓

缴税款令」，要求纳税人购买与获缓缴税款款额相同的储税券或提供银行

承诺的法律依据及有关准则。基于《税务条例》中的保密规定，我们不会

就个别反对或上诉个案作出评论或回应。 
 

  一般而言，税务局是根据受争议项目所占的税款金额，比对应缴税款

总额来厘定可获缓缴税款的款额。若纳税人由于财政困难而未能按「有条

件缓缴税款令」购买与获缓缴税款款额相同的储税券，可与税务局协商，

在现有机制下寻求解决办法，包括向税务局申请分期缴税。 
 

  根据《税务条例》第７１条，假若纳税人就反对或上诉个案遵照「有

条件缓缴税款令」购买储税券，而该储税券最终无须用来支付获缓缴税款

的部分，即纳税人成功反对或上诉的部分，则纳税人可获支付利息（储税

券的年利率现为０．０４３３％）。如纳税人撤回有关反对或上诉或纳税

人被裁定反对或上诉完全或部分失败，他便可提交储税券或其部分，作为

缴付获缓缴而裁定须缴付的税款。任何用作此用途的储税券或其部分，均

不获支付利息。 
 

  假如纳税人就反对或上诉个案获税务局局长发出「无条件缓缴税款

令」，或按税务局局长的「有条件缓缴税款令」提供银行承诺，而纳税人

最终撤回有关反对或上诉或被裁定为败诉，则纳税人须按获缓缴的税款

中，在有关反对或上诉被撤回或获最终裁定时成为须缴付的税款或其部

分，根据《区域法院条例》（第３３６章）第５０条所订定的判定债项利

率（现时年利率为８％）缴付利息。有关条文旨在保障税收，避免纳税人

滥用反对程序来拖延缴付税款。 
 

  一直以来，税务局均以公平、公正和专业的态度处理评税工作，绝不

会干预纳税人行使反对及上诉的权利。纳税人如不同意税务局局长就发出

「有条件缓缴税款令」下要求购买储税券或提供银行承诺的决定，可向高

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 
 

 



（四）及（五）根据《税务条例》第５９（１）条规定，评税主任须于纳

税人提交报税表后尽快作出评税。同时，按照《税务条例》第５９（２）

（ａ）条规定，如纳税人已提交报税表，评税主任可接纳该报税表并根据

该报税表作出评税。此外，《税务条例》第６０（１）条赋予评税主任权

力，在有关课税年度或在有关课税年度届满后六年内，对尚未评税或被评

定的税额低于恰当的税额的人士作出补加评税。故此，「先评后核」的评

税模式完全符合法例要求，且能有效灵活运用资源。若纳税人在提交报税

表后，希望税务局评税人员就其提交的资料先进行审查然后才作出评税，

可与税务局联络，税务局会在可行情况下尽量作出有关安排。 
 

（六）及（七）我们已先后多次就林大辉议员的口头及书面质询向立法会

议员解释，在「进料加工」安排下，香港企业与内地企业是买家与卖家的

关系，在香港的应课税利润是源自其买卖货品的贸易活动。由于在「进料

加工」下有关内地制造活动的利润并不属于香港企业，在「地域来源征税」

原则下，香港税务局不会向香港企业征收与内地制造活动有关的利得税。

而在「税务对称」的原则下，香港企业亦不会就只用于内地制造活动的机

器及工业装置而获得折旧免税额。 
 

  我们亦已在先前回复林大辉议员的书面质询中多次表示，税务局会不

时按需要更新《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就个别条文作出阐述及举例

说明，但这些执行指引不具法律效力，亦不能更改法律条文。就此，上诉

法庭在案件编号ＣＡＣＶ２７５／２００８的 ＣＩＲ ｖ Ｄａｔａ

ｔｒｏｎｉｃ Ｌｔｄ案件中重申征税与否应以《税务条例》的条文作准，

并指出由税务局于一九九八年发出的《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第２１

号不具法律效力。 
 

（九）及（十）税务联合联络小组（小组）为会计业及商界于一九八七年

自行组成的讨论平台，就各项税务事宜进行讨论，并向政府反映业界的意

见。虽然政府代表获邀出席小组会议，但该小组并非政府成立或委任的谘

询组织。我们感谢小组就《税务条例》第３９Ｅ条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然而，基于香港税制既有的「地域来源征税」和「税务对称」等基本原则，

以及有关转让定价的问题，我们认为没有足够理据放宽《税务条例》第３

９Ｅ条的限制。 
 

（十一）我们尊重纳税人在《税务条例》保障下享有向税务上诉委员会及

法庭就评税提出合理抗辩的权利，亦尊重税务上诉委员会和各级法院作出

的裁决。  

完 


